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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周政行复决〔2024〕382-383号

申 请 人：霍某甲、霍某乙

被 申 请 人：项城市人民政府

申请人霍某甲、霍某乙对被申请人项城市人民政府作出的

补偿决定书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 2024

年 7月 8日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复议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项城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补偿决

定书，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补偿决定。

申请人称：申请人一户五人均为项城市某某街道办事处某

某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本户拥有登记在霍某乙名下的项集建

土字第 XX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登记土地使用面积 XX

㎡。霍某乙有两个儿子霍某丙和霍某甲，分家析产时宅基地分

给霍某丙一半面积，房屋征收时霍某丙户房屋面积 XX.34 ㎡。

霍某甲户房屋面积 218 ㎡，该处房屋系霍某乙夫妻、霍某甲夫

妻及孩子一直共同居住的唯一住所。2017年 11月 21日项城市

发布《某某、某某社区部分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公告》，申请

人家庭宅基地、房屋和附属物被纳入征收范围。申请人签约后

房屋即被拆除，但被申请人至今未将协议返还给申请人也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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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进行安置补偿。经过多番诉讼，被申请人作出案涉补偿

决定书。申请人认为，霍某丙、霍某甲在 2017年均已成家立

业，霍某丙已经分户另过，霍某丙、霍某甲各自均只有自己居

住使用的一处宅基地，且面积没有超过现行法律规定的面积。

霍某乙与霍某甲共同居住，并未单独拆迁安置，霍某甲、霍某

丙均符合一户一宅的法律规定，完全符合项政办〔2017〕XX

号文件第四条第（三）项之规定。而被申请人在拆除申请人和

霍某丙两处房屋后只按一户安置，缺乏诚信，且大大降低申请

人、霍某丙原有生活居住水平。请求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的复

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从（2023）豫行终 XX号判决书可知，申请

人将一处宅基地人为分割成两处使用，并不能改变涉案宅基地

是一处的事实。霍某甲、霍某丙两份安置协议上没有安置指挥

部盖章，最终并未通过认证，其家庭作为一户只能按照一处宅

基地签署安置协议。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补偿决定书，

是严格按照安置方案及申请人土地、房屋实际情况作出的，内

容适当，请求复议机关依法予以维持。

经审理查明：1.申请人霍某乙系项城市某某办事处某某村 1

队村民，在该村有宅基地一处，1995年 5月项城市人民政府为

其颁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载面积 XX ㎡。该处宅基

地在 2017年之前分为两院，由霍某乙的两个儿子霍某甲、霍某

丙分别建房使用。霍某甲与霍某乙户籍登记在一户。2017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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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1日项城市人民政府发布《某某、某某社区部分棚户区改造

房屋征收公告》，征收补偿方案为项政办〔2017〕XX 号文

件，申请人房屋被纳入征收范围内。征收实施过程中，项城市

人民政府委托河南某某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霍某甲、霍某丙房

屋分别编号、评估，并分别出具了分户报告，后申请人房屋于

2017年被拆除。2.2022年 11月 3日霍某甲、霍某乙以项城市人

民政府为被告要求返还以霍某甲为被征收户签订的房屋征收补

偿安置协议原件，并要求履行协议内容。经法院裁判，以“原

告、被告均未能向本院提交案涉协议”驳回霍某甲、霍某乙的

起诉。2023年 5月 10日霍某甲、霍某乙向项城市人民政府邮寄

《履行征收补偿安置职责申请书》，项城市人民政府未作答

复，二申请人起诉至法院。经法院审查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认为“关于霍某乙及其二子是否实际应得两块宅基的问题，

涉及的是原集体经济组织内宅基地分配方式的问题，并不能改

变土地房屋征收时霍某乙及其二子仅有一块宅基地的客观事

实，在霍某乙及其二子共用一块宅基地的情况下，是否属于法

定应分户未分户、是否应予以按照两户进行补偿安置，应由行

政机关进行独立判断为宜”。2024年 6月 3日项城市人民政府

作出案涉补偿决定书，以“涉案宅基地登记在霍某乙名下，拆

迁补偿安置政策是以户为安置对象，霍某乙、霍某丙，霍某甲

本为一户，也应当作为一户进行安置” 将霍某乙、霍某丙、霍

某甲作为一户安置 240 ㎡房屋，其他附属物、搬家费、过渡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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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费及拆迁奖励共补偿 XX元。申请人霍某乙、霍某甲对该补

偿决定书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另查明，霍某丙户口登记簿显示其已于 2006年单独登记。

行政复议期间，本机关于 2024年 8月 20日听取申请人意

见，申请人霍某甲称霍某丙于 2006年已分户，2008年分别建

房并均已成家，不应仅按一户安置，其他意见与行政复议申请

书所述意见一致。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1.霍某甲、霍某乙户籍登记内

页复印件 2页；2.霍某乙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3.《项城市

人民政府某某、某某社区部分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公告》；4.

《项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项城市某某办事处某某社区

等棚户区改造项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项政

办〔2017〕XX号）；5.霍某甲房屋征收入户调查表、房屋面积

测绘技术报告书、分户报告、房屋拆迁附属物补偿核算表、房

地产基本状况及价格明细表；6.霍某丙房屋征收入户调查表、

房屋面积测绘技术报告书、分户报告、房屋拆迁附属物补偿核

算表、房地产基本状况及价格明细表；7.补偿决定书；8.河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2023）豫行终 XX号行政判决书；9.霍某丙户

籍登记簿。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

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

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人均土地少、不能保障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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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一处宅基地的地区，县级人民政府在充分尊重农村村民意愿

的基础上，可以采取措施，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

保障农村村民实现户有所居” 。从该规定中可以看出，农村一

户家庭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而不能拥有两处或更多的宅基地，

其立法目的在于保障广大农民的居住权，防止出现农民居无定

所、甚至无处居住的问题，也要防止一户家庭拥有多处宅基地造

成土地浪费的问题。但从该规定中并不能得出一户家庭必须拥有

一处独立宅基地的结论，也不能得出一处宅基地上只能有一户家

庭的结论。本案中从申请人霍某甲、霍某乙、霍某丙户籍登记簿

可知，早在被申请人项城市人民政府 2017年实施房屋征收之前

的 2006年就已分别登记，且已分别建房。故被申请人认为因征

收时霍某甲、霍某乙、霍某丙共用一处宅基地即只能按一户进行

安置补偿，其以一处宅基地定为一户的做法是对“一户一宅”原

则的错误理解。且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在霍某乙及其二

子共用一块宅基地的情况下，是否属于法定应分户未分户、是

否应予以按照两户进行补偿安置，应由行政机关进行独立判断

为宜”，项城市政府并未对霍某甲、霍某乙、霍某丙是否属于

法定应分户未分户作出认定，也未提供证据证明霍某甲、霍某

乙、霍某丙属于不应分户的证据，其在补偿决定书中称“霍某

乙、霍某丙，霍某甲本为一户，也应当作为一户进行安置”，

证据不足。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

四条第一款“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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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该行政行为，并可以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

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之

规定，本机关决定：

撤销被申请人项城市人民政府对申请人作出的补偿决定

书；责令被申请人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60日内对申请人重新作

出补偿决定。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

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4年 8月 22日


